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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９８％ ９３

，

７７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８％ １２

，

７００

，

４８８ ０

林敏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２％ １０

，

５９３

，

７１０ ９

，

６５４

，

３１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４％ ７

，

２８８

，

４３７ 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８％ ６

，

６７４

，

５５３ ０

周建军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４％ ５

，

７７５

，

５６１ ４

，

９０５

，

４２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３％ ５

，

７３０

，

１０４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７％ ５

，

４９９

，

８１４ ０

范崇国 境内自然人

１．３％ 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１１

，

２５０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３％ ４

，

５９９

，

８１７ ０

三、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系星星集团，实际控制人系叶仙玉先生，最近三年均未发生变动。

四、最近三年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五、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光学光电子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精密光电薄膜元器件、蓝宝石

ＬＥＤ

衬底及微型显示光学引擎

等。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２８７８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９９８

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９９

号）及公司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

表数据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１

，

２２９

，

３３２

，

９０３．７１ １

，

１８６

，

６８５

，

４００．６８ １

，

０５８

，

３６９

，

２４６．４６ ５５１

，

１８１

，

５５９．６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１２４

，

６３２

，

７１０．１５ １

，

０６８

，

７９４

，

６６９．６１ ９７３

，

９１９

，

１９４．０１ ４７９

，

０５５

，

３７５．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１０４

，

８５６

，

２４８．６６ １

，

０５０

，

７１８

，

５０６．８５ ９５８

，

９５２

，

１７０．１９ ４７０

，

２７７

，

７０３．６４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５９

，

６０５

，

２８７．０８ ５９２

，

４９２

，

６２８．２６ ４３３

，

０７７

，

６５２．５６ ３３１

，

８２３

，

０８０．１１

利润总额

１１４

，

０７７

，

７１４．１９ １７８

，

４９７

，

７０８．４９ １４８

，

２２７

，

９７２．９３ １０７

，

７２７

，

７０１．９４

净利润

９４

，

４８７

，

５９１．０３ １５１

，

０５０

，

９２０．８１ １２４

，

１７５

，

３８３．８２ ９１

，

８０６

，

０９０．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９２

，

７８７

，

２９２．３０ １４７

，

９４１

，

７８１．８７ １２２

，

１１０

，

４０９．８２ ９３

，

７６３

，

１１３．８２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

，

４２４

，

０９０．１３ １７６

，

７４３

，

１４３．６７ １３７

，

９４１

，

６０３．７５ ７８

，

４９７

，

５１２．３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８

，

３９７

，

４０８．１５ －２４１

，

３５５

，

７４９．３２ －１７２

，

２６３

，

９６０．５５ －１０３

，

０７０

，

７７７．７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８

，

８７０

，

１６３．３９ －５８

，

６２３

，

１９７．８５ ３６３

，

６８６

，

２１５．２４ －４０

，

３６９

，

４７５．４４

六、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１

、控股股东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星星集团持有公司

２４．９８％

股权，系公司的控股股东。

星星集团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法定代表人为叶仙玉，注册地址为台州市椒江区洪西路

１

号，注册资本为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

家用电器、制冷设备、光电子产品和卫生洁具制造、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金属材料、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卫生器具、家具、办公用品、床上

用品批发、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限制和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２

、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叶仙玉先生持有星星集团

８５％

股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叶仙玉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创办星星集团的前身椒江市电冰箱厂，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今任星星集团董事长，现任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家电协会理事、浙江省工商联执委、浙江省家电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区域经济研究会理事、台州市人

大代表及台州市工商联副会长等职务，曾被授予“浙江省首届创业企业家”、“全国轻工业系统劳动模范”、“浙江省突出贡献企业经营者”及“台

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总体概况

本次交易对方系夜视丽的所有股东，分别为浙江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潘茂植、王芸、凌大新、潘欢、池森宇、葛骁逸、蒋保平。

二、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浙江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台州市市府大道

２９８

号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

注册资本：

１８

，

００８．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方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２３０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建材批发、树木花卉批发，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企业

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房地产销售代理。

２

、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方远集团前身台州润方投资有限公司设立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台州润方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００８

万元。

根据台州合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台合会事（

２００６

）验资第

１７２

号），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方

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注册资本合计

１５

，

００８

万元。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台州润方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３０％

股权转让给陈方春等

４７

名自然人。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１０．１９ ６６．７０％

２

陈方春

２

，

２９１．１２ １５．２７％

３

李华东等

４６

名自然人

２

，

７０６．６９ １８．０３％

合计

１５

，

０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变更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台州润方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台州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台州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９０％

股权转让给陈方春等

４７

名自然人。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

，

１２３．５３ ４０．８０％

２

陈方春

４

，

１３６．６９ ２７．５６％

３

李华东等

４６

名自然人

４

，

７４７．７８ ３１．６３％

合计

１５

，

０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变更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台州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浙江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股权转让及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方远集团

４０．８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陈方春等

４７

名自然人。

本次股权转让后，经方远集团股东会决议，陈方春等

４７

名自然人以货币方式对方远集团合计增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方远集团注册资本从

１５

，

００８

万元增加至

１８

，

００８

万元。

根据台州合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台合会事（

２０１１

）验资第

１１５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陈方春等

４７

名自然人以货币方式缴纳注册资本合计

３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陈方春

８

，

３９３．４７ ４６．６１％

２

李华东等

４６

名自然人

９

，

６１４．５３ ５３．３９％

合计

１８

，

０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陈方春持有方远集团

４６．６１％

股权，李华东等

４６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方远集团

５３．３９％

股权；陈方春系方远集团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方远集团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４

、主要业务情况及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方远集团主要系持股型公司，其下属公司以建筑、房地产为两大主业，同时涉足制造业、服务业、金融及贸易等其他

行业，方远集团自身仅从事少量物业出租业务。 最近三年，方远集团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台州合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台合会审（

２０１３

）第

０４１

号、台合会审［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８

号、台合会审（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６

号）及方远集团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方远集团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０９５

，

４７７

，

４３１．２６ １

，

２４１

，

７８４

，

２５５．３１ １

，

１３７

，

８９２

，

４０３．７０ ７３７

，

７３６

，

５１３．６０

负债总额

５９２

，

３９４

，

１４１．７３ ７２５

，

８０３

，

４９４．７３ ６９８

，

７２６

，

５７８．９９ ３７０

，

３２０

，

６０１．２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０３

，

０８３

，

２８９．５３ ５１５

，

９８０

，

７６０．５８ ４３９

，

１６５

，

８２４．７１ ３６７

，

４１５

，

９１２．４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７４

，

０８７．００ 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

，

１０２

，

１３１．３８ ９３

，

９７８

，

８０６．３７ ６２

，

５２２

，

６９７．６９ ５３

，

２２２

，

９９３．９５

净利润

８２４

，

５９８．７９ ９３

，

５７６

，

５４０．３７ ６２

，

１３７

，

２６８．００ ５３

，

１３０

，

５１４．４５

５

、下属企业及其他主要关联企业情况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台州方远外，方远集团的子公司、参股公司及主要关联企业情况如下：

（

１

）方远集团的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建筑工程及建材板块

１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９５％

２

台州市四方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建设

１０

，

００８．００ ３５．９１％

３

台州方远建设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劳务服务

１０８．００ ９０．００％

４

台州远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２

，

６０８．００ ９０．００％

５

浙江方远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隔热隔音材料生产、销售

６

，

４００．００ ８２．２７％

６

浙江海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型材料的研发

９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

房地产板块

１

哈尔滨方远鸿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５

，

０１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台州方远广达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１

，

５８８．００ １５．００％

３

哈尔滨大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

方远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２１

，

０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５

台州市方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家政服务、房产中介

５０８．００ ６０．００％

其他板块

１

台州方远旅业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咨询

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

浙江方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进出口贸易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方远集团的主要关联企业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关联关系

１

台州市椒江方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小额贷款业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职务的

法人

２

三门方远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５

，

０００．００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职务的

法人

３

台州市方远景龙建设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５

，

０００．００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职务的

法人

４

台州四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货运，混凝土、砂、石料加工，建材销

售

２

，

０００．００

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职务的

法人

５

台州方远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起重设备安装、拆卸

２０８．００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二）潘茂植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潘茂植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２６０１１９６００７＊＊＊＊＊＊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怡园新村

通讯地址 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职业及职务

最近三年一直担任夜视丽董事、总经理及台州方远董事长。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潘茂植持有夜视丽

１０．５％

股权，未持有台州方远股权。

２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潘茂植未控制其他企业，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台州方远外，亦不存在其他关联企业。

（三）王芸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王芸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２６０１１９６３０８＊＊＊＊＊＊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枫南小区

通讯地址 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职业及职务

最近三年一直担任夜视丽董事、副总经理及台州方远董事。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王芸持有夜视丽

１０％

股权，未持有台州方远股权。

２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王芸未控制其他企业，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台州方远外，亦不存在其他关联企业。

（四）凌大新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凌大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５１０２１２１９６８０１＊＊＊＊＊＊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名都锦绣花园

通讯地址 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职业及职务

最近三年一直担任夜视丽董事及台州方远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凌大新持有夜视丽

５％

股权，未持有台州方远股权。

２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凌大新未控制其他企业，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台州方远外，亦不存在其他关联企业。

（五）潘欢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潘欢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１００２１９８４１２＊＊＊＊＊＊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怡园新村

通讯地址 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职业及职务 最近三年一直从事个体经商。

２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潘欢未控制其他企业，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台州方远外，亦不存在其他关联企业。

（六）池森宇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池森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１００２１９９００５＊＊＊＊＊＊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枫南小区

通讯地址 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职业及职务 最近三年一直为在校学生。

２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池森宇未控制其他企业，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台州方远外，亦不存在其他关联企业。

（七）葛骁逸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葛骁逸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１００３１９８９１２＊＊＊＊＊＊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王西路

通讯地址 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职业及职务 最近三年一直为在校学生。

２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葛骁逸未控制其他企业，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台州方远外，亦不存在其他关联企业。

（八）蒋保平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蒋保平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２６０１１９５６１０＊＊＊＊＊＊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华晨山庄

通讯地址 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职业及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担任浙江新飞跃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夜视丽财务总监。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蒋保平持有夜视丽

１％

股权，未持有浙江新飞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２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蒋保平未控制其他企业，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台州方远外，亦不存在其他关联企业。

（九）本次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夜视丽原股东中，潘欢系潘茂植之子，两人合计持有夜视丽

１５％

股权，池森宇系王芸之子，两人合计持有夜视丽

１３％

股权。 除此之外，本

次交易对方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间关联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交易对方方远集团及自然人潘茂植、王芸、凌大新、潘欢、池森宇、葛骁逸、蒋保平与水晶光电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水晶光电的现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聘任过程中均未经交易对方方远集团及自然人潘茂植、王芸、凌大新、潘欢、

池森宇、葛骁逸、蒋保平的推荐。

五、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方远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潘茂植、王芸、凌大新、潘欢、池森宇、葛骁逸、蒋保平最近五年内均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事项。

六、声明与承诺

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分别出具《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声明与承诺函》，承诺如下：

１

、本公司

／

本人已向水晶光电及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本公司

／

本人有关本次交易的相

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访谈记录等），本公司

／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

致；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且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

／

本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本公司

／

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水晶光电披露有关本次

交易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保证，本公司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聚集光学产业是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光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光学产业的触角从传统的照明、光学成像、光学仪器等逐步延伸到了光电通

信、航空航天遥控遥测、太阳能发电等高新技术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类电子产品、光学防伪、安全防护等市场方兴未艾，构成了对整个光

学产业的巨大市场需求。 基于光学产业广阔的市场空间，公司将“以传统光学产业快速稳健发展为保障，加快新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实现企

业发展战略新突破”确立为长期发展战略。

夜视丽是一家专业从事反光材料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属行业是光学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夜视丽已经掌握

了反光材料制造领域多种技术和工艺，具备全系列、全规格反光材料的研发和制造能力。 本次交易完全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是公司围

绕光学产业化应用，深化多业务并举发展战略，构建盈利新增长点的重要一步。

（二）外延式发展，是现阶段实现快速成长的有效方式

公司通过技改、产品结构升级等方式不断优化传统光学业务，资本实力和管理水平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和提升，已具备在新业务和新

领域谋求突破的实力和能力。 近年来，公司相继涉入蓝宝石

ＬＥＤ

衬底、微型显示等光学业务，经过一定的培育，目前蓝宝石

ＬＥＤ

衬底业务已

经实现实质性突破，成为公司业务板块中重要的新生力量，微型显示业务则有望受益于视频眼镜、汽车抬头显示等科技产品的发展，给公司

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 新业务的实践，使公司的商业机遇解读能力和业务整合经验不断提升。 本次交易，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力量，通过外延

式发展手段，吸纳具有先进技术、成熟管理团队和良好市场前景的企业，有效降低了在新业务领域的投资风险，提高了企业发展效率，是公司

现阶段实现快速成长的有效方式。

（三）上市公司与夜视丽具备产生协同效应的基础

上市公司和夜视丽均以光学原理作为产品及技术开发的理论基础，因而在研发平台整合、工艺技术嫁接、生产要素共享等方面均具有良

好的合作基础，为促进各自技术水平及产品性能提升、提高生产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１

、在研发平台方面，公司与夜视丽均建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各自集聚了一大批学历高、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复合型研发人

才。 双方产品研发、设计环节均涉及几何光学、物理光学、薄膜光学、色度学、热力学及精密机械技术、光源技术等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交叉

运用，因而在实验室环境、研发设施、人力资源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互补与共享价值，从而为双方提升研发水平、提高研发效率、节约研发费用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２

、在技术提升方面，光学薄膜是公司当前发展的核心，反光膜是夜视丽有待突破的盈利新增长点，而镀膜工艺是直接决定光学薄膜和反

光膜产品技术水平的重点，将公司现有的精密悬挂式镀膜技术与夜视丽的大面积卷绕式镀膜技术有效嫁接，既有利于提高公司光学薄膜镀

膜效率，也有利于提高夜视丽反光材料镀膜精度，对双方降低成本、提升产品品质均有较大帮助。

３

、在生产要素方面，夜视丽是全球少数几家拥有微棱镜反光膜制造技术的企业之一，由于该产品对生产环境要求苛刻，产品良率波动较

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夜视丽在该产品领域的市场拓展。 公司拥有成熟的无尘生产环境构建和管理经验，具备为夜视丽提供技术帮助的

能力，从而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获得更高经济效益。

（四）夜视丽具备较强的技术优势和产品盈利能力

夜视丽是国内从事反光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的主要企业，现已掌握反光织物涂覆、植珠等关键工艺，产品逆反射系数、耐洗性、阻燃性等

指标不断突破，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因而在反光织物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在反光膜领域，夜视丽“高强级反光膜产业化”、“微棱镜反

光膜”均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微棱镜反光膜”同时被列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夜视丽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目

前建有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拥有

１２

项专利技术和多项具备产业化条件的新产品、新技术储备，为企业未来成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根据夜视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夜视丽销售收入分别为

１２

，

５７１．７５

万元、

１２

，

２００．７０

万元和

９

，

４９７．７６

万元，销售净利率分别为

１７．７１％

、

１８．５０％

和

１８．３２％

，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和较强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依托上市公司平台，夜

视丽的研发和技术优势将得到充分体现，并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成为上市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优化上市公司业务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水晶光电是一家专业从事光学光电子相关产品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主导产品精密光电薄膜元器件最近三年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

９１．８５％

、

９５．０８％

和

９０．１５％

，公司存在主营业务相对单一的风险。 精密光电薄膜元器件是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智能手机等消

费类电子产品的镜头的核心元件，因此公司经营业绩与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关联度较高。

夜视丽反光材料主要用于安全防护，产品广泛应用于道路设施、交通设备、通信、海事、户外作业安全防护等领域；在民用方面，服饰箱包、

户外运动、体育休闲产业等均对反光材料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公司本次收购夜视丽，将对优化光学业务结构产生积极作用，使得公司能够同时拥有多个行业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平抑因某个下游行业

需求变动给上市公司带来的业绩波动风险。

（二）加强技术合作，促进现有业务的产品升级和技术提升

公司主导产品精密光电薄膜元器件主要运用薄膜对光波的增透和截止实现对不同波段光波的处理从而保证成像质量，夜视丽的反光材

料产品则是利用复合材料对光线的回归反射作用实现增光、警示作用，两者均基于光学原理进行产品研发、设计，并应用于不同下游行业。 因

此，双方加强技术交流，有助于各自现有业务的产品升级和技术提升。

１

、镀膜工艺均为双方生产工艺中的核心环节，通过技术交流，有利于双方工艺技术的相互参考与借鉴，对改进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节约制造成本以及产品升级均具有重要意义。 如夜视丽大面积卷绕式镀膜技术结合公司的精密光学镀膜技术在颜色控制、磁控溅射、精密膜

厚控制的工艺，可解决材料在高亮度逆向回归反射的同时保证高保真显色的技术难题，使夜视丽彩色反光膜开发和生产得到突破，成为夜视

丽新的业绩增长点。

２

、大面积涂胶及脱胶技术是目前公司正在攻克的技术难题之一，此技术的嫁接有利于公司解决有机胶清洗残留的问题，从而提升产品

良率和生产效率。

３

、公司现有的精密光学薄膜技术、洁净技术可应用于反光材料领域，有利于大幅提升夜视丽现有产品质量，有助于微棱镜反光膜等高附

加值产品的迅速量产。

（三）新技术的嫁接将有利于公司在光学产业中寻找新的蓝海

新技术的掌握和整合，是将公司由光学薄膜行业拓展到多个新领域的最重要手段，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方当前在反光材料领域的前沿研

发及嫁接，对于公司未来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

、大面积玻璃流水线镀膜是解决光学器件成本问题的核心，夜视丽大面积卷绕式镀膜技术、高反薄膜设计技术有利于公司聚光太阳能

元器件性能的提升和快速量产，有利于公司目前在太阳能领域布局的加速。

２

、纳米压印技术是微光学和纳米光学产品的低成本实现手段。 微光学和纳米光学产品可以实现增透、表面加硬、光导聚光、扩散、液晶显

示用颜色滤光等功能，在太阳能、建筑、照明、液晶显示、触摸屏等领域得到应用。 公司若能将夜视丽相对成熟的微结构成型技术成功应用于

技术开发中，将会改变传统光学冷加工方式，其成本是传统真空镀膜无法相比的，在未来将会得到极大的应用。

３

、夜视丽在高真空连续围绕蒸发镀膜领域的研发成果，为公司进军塑料镜头、汽车、包装、农业、电子、建筑、薄膜电容等应用领域提供了

较高的起点，超硬膜技术可使公司实现在特殊工具镀膜领域的业务拓展，表面加硬和防水膜技术将使公司在建筑、汽车、太阳能、食品包装等

产业开拓一片天地。

第四节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

（一）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水晶光电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方远集团、潘茂植、王芸、凌大新、潘欢、池森宇、葛骁逸、蒋保平合法持有的夜视

丽合计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名称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方远集团

６４．５０％

潘茂植

１０．５０％

王 芸

１０．００％

凌大新

５．００％

潘 欢

４．５０％

池森宇

３．００％

葛骁逸

１．５０％

蒋保平

１．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水晶光电将直接持有夜视丽

１００％

股权。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

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水晶光电拟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预计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８

，

３３３．３３

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现金收购款的支付，不足部分由水晶光电自筹解决。

二、交易方案的具体内容

（一）交易主体

资产出让方：方远集团、潘茂植、王芸、凌大新、潘欢、池森宇、葛骁逸、蒋保平。

资产受让方：水晶光电。

配套融资认购方：经询价，董事会确定的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二）交易标的及其定价依据、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为夜视丽

１００％

股权。

根据评估机构的预评估，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预估值为

２６

，

５９５

万元，评估增值率约为

２０６．６７％

。 经由交易各方确认，夜视丽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分配利润中

１

，

５００

万元归夜视丽原股东所有，本次交易定价将在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扣减上

述

１

，

５００

万元分红后的价值范围内确定，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最终定价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相关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本预案披露的预估值与最终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可能

存在一定的差异，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将在《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三）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

根据《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公司应以现金支付对价金额的

５０％

。

１

、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

根据预估交易价格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交易现金支付金额预计为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拟支付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名称 支付现金对价（万元）

方远集团

８

，

０６２．５０

潘茂植

１

，

３１２．５０

王 芸

１

，

２５０．００

凌大新

６２５．００

潘 欢

５６２．５０

池森宇

３７５．００

葛骁逸

１８７．５０

蒋保平

１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２

，

５００．００

本次交易的具体现金支付金额按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计算。

（四）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内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方远集团、潘茂植、王芸、凌大新、潘欢、池森宇、葛骁逸、蒋保平。

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本次发

行股份配套融资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１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水晶光电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发行股份的定价及其依据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水晶光电本次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３７

元

／

股（水晶光电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决议公告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期间水晶光电股票交易均价）。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

（

３

）配套融资所涉发行股份的定价及其依据

本公司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７．４４

元

／

股。 本次配套融资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

授权，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独

立财务顾问（保荐人）协商确定。

上述发行价格及确定发行价格的原则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股票如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亦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具体调整办法以本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４

、发行数量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本次交易向夜视丽原股东发行的股票数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价格

×５０％×

认购人所持有的夜视丽股权比例

÷

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

按照预估交易价格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计算，水晶光电预计向夜视丽原股东非公开发行股数不超过

６

，

４５３

，

２７４

股，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名称 发行股份（股）

方远集团

４

，

１６２

，

３６４

潘茂植

６７７

，

５９４

王 芸

６４５

，

３２７

凌大新

３２２

，

６６３

潘 欢

２９０

，

３９７

池森宇

１９３

，

５９８

葛骁逸

９６

，

７９９

蒋保平

６４

，

５３２

合计

６

，

４５３

，

２７４

（

２

）配套融资的发行股份数量

本公司通过询价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８

，

３３３．３３

万元。以

１７．４４

元

／

股发行价格计算，公司为配套融资需发行股份数不超过

４

，

７７８

，

２８７

股。募集配套资金拟

用于现金收购款的支付，不足部分由水晶光电自筹解决。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拟购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

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保荐人）协商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股票如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配套融资的发行数量亦将相应进行调整，董事会将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保荐人）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５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６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根据交易双方约定，在交易对方已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完毕盈利承诺期间第一年度补偿义务的前提下，其通过此次交易获

得的水晶光电股票可分期解锁，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安排

方远集团、潘欢、池森宇、葛骁逸 锁定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潘茂植、王芸、凌大新、蒋保平

锁定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其后，在其作为夜视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１２

个月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参与本次配套融资的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自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７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为财通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

（五）交易协议的其它约定

１

、协议的生效

《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的生效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１

）公司召开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

２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２

、资产过户与转移

在《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生效后，交易对方应于

１５

日内协同上市公司完成办理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即将标的资产过户

至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在完成前述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后，上市公司应负责于

１５

日内及时到股份登记机构将本次向交易对

方发行的股份办理至交易对方名下。

３

、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当日）期间，任何与标的资产相关的收益归水晶光电享有。 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当日）期间，标

的资产产生亏损的，则亏损部分由交易对方按照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向水晶光电以现金方式补足。 上述期间损益将根据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确定。

４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根据本次交易双方确认，夜视丽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分配利润中

１

，

５００

万元归交易对方所有，剩余部分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

司享有。

５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６

、免责条款

由于地震、台风、水灾、战争及其他交易各方不可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事件，致使直接影响协议的履行，

或者不能按协议规定条件履行时，遇有上述不可抗力事件一方，应立即将事件情况书面通知另一方，并应在

１５

日内提供由有权部门签发的，

可以说明不可抗力事件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 按照该不可抗力对履行协议的影

响程度，由各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或修改协议的相关约定，或者延期履行协议。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协议项下义务的，另一方

不得追究其违约责任。 协议各方各自因不可抗力影响受到的损失应各自承担。

三、盈利预测补偿

（一）盈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标的资产完成交割，并且上市公司支付完毕现金对价，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在

深交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之日，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日。

交易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的盈利承诺期间为交易实施完毕日当年起三个会计年度，即指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度。 若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４

年实施完毕，则盈利承诺和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若盈利承诺期间各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评估报告

中收益法所预测的盈利预测数，夜视丽原股东需向水晶光电进行现金补偿。

（二）盈利预测数

根据评估机构测算，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至

２０１６

年度初步预计盈利预测数据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

，

０９０

万元

２

，

２８７

万元

２

，

４９４

万元

２

，

７２５

万元

标的公司在上述期间的具体盈利预测数将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三）盈利承诺

夜视丽原股东承诺标的资产对应的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度（或者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以上盈利预测数。

（四）盈利补偿的实施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水晶光电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或者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并根据前述专项审核意见，在水晶光电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或者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标的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的差异情况。 盈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根据前述专

项审核意见，夜视丽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盈利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盈利数的，则交易对方应于前述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十

日内，按各自在本次交易完成前持有夜视丽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对水晶光电进行足额补偿。

各出让方现金补偿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盈利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盈利数）

÷

盈利承诺期间承诺盈利数总和

×

本次交易对价

总额

×

该出让方所占的股份比例

－

该出让方已支付现金补偿额

若各年计算的现金补偿额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五）资产减值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限届满时，水晶光电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公司董事

会及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意见。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盈利承诺期限内已补偿现金数，则交易对方应于前述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

十日内，按各自在本次交易完成前持有夜视丽的股权比例向水晶光电以现金另行补偿，另行补偿的现金数额为：各出让方应补偿金额

＝

夜视

丽期末减值额

×

该出让方所占的股份比例

－

盈利承诺期内该出让方已支付的补偿额。 上述期末资产减值额应扣除盈利承诺期间标的公司股东

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等的影响。

（六）盈利补偿的履约保证

经交易双方约定，自《盈利补偿协议》生效后

１５

日内，股权出让方向以其名义开立的账户存入合计

１

，

２００

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盈利补偿保

证金，该账户内资金由水晶光电监管至盈利补偿及减值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且仅限于盈利补偿及减值补偿用途。 当股权出让方盈利补偿

及减值补偿义务履行完毕后，水晶光电应当于

１５

日内协助交易对方办理保证金账户的监管解除手续。

本公司与夜视丽原股东就上述盈利补偿安排所签署的补充协议，将在《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披露。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夜视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其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２

，

２００．７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

５９

，

２４９．２６

万元的

２０．５９％

；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预计为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

１０６

，

８７９．４７

万元的

２３．３９％

，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１１８

，

６６８．５４

万元的

２１．０７％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本次交易

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方远集团、潘茂植、王芸、凌大新、潘欢、池森宇、葛骁逸、蒋保平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中文名称：浙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２９２

号

法定代表人：陈方春

注册资本：

５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９０２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逆向反光材料及其制品、高折射玻璃微珠制造；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

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

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二、交易标的的设立、历史沿革与股权控制关系

（一）交易标的的设立及历史沿革

１

、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夜视丽前身椒江市玻璃集团公司设立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经椒江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同意建立椒江市玻璃集团公司的批复》（椒政发［

１９９３

］

１２２

号）同意，浙江水晶厂、浙江第一

工业缝纫机厂、浙江飞跃缝纫机工业公司及椒江市东港企业公司四家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椒江市玻璃集团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浙江水晶厂、浙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浙江飞跃缝纫机工业公司及椒江市东港企业公司共同签署的《椒江市玻璃集团公司章程》，浙

江水晶厂出资

４００

万元，浙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出资

２００

万元，浙江飞跃缝纫机工业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元，椒江市东港企业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元。

各股东在实际出资过程中未按《椒江市玻璃集团公司章程》中约定的金额缴纳。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

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截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资情况的说明》（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６２０２

号），各股东实际出资情况如下：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期间， 浙江水晶厂累计实际出资

４０７

万元；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期间， 浙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累计实际出资

９４

万元；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期间，浙江飞跃缝纫机工业公司累计实际出资

２２５

万元；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期间，浙江东港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

1

（浙江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系椒江市东港企业公司与椒江市东港精细化工厂分别以其所有者权益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 ）累计实际

出资

２７４

万元；合计出资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

、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规范登记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椒江市玻璃集团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进行规范并重新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同时将

名称变更为台州市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３

、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期间的股权转让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浙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将其持有的台州市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９４

万元出资，分别向浙江水晶厂及浙江东

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转让

４７

万元，转让对价均为

５２

万元。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浙江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将其持有的台州市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３２１

万元出资转让给浙江水晶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

2

（

1997

年

3

月，浙江水晶厂改制为浙江水晶电子有限公司；

1998

年浙江水晶电子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 ），转让对价为

６５２

万元。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飞跃缝纫机集团公司

3

（

1994

年

11

月，浙江飞跃缝纫机工业公司的名称变更为“飞跃缝纫机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台州市

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２２５

万元出资转让给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对价为

４８０

万元。

经上述股权转让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经台州市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给予对创办筹建

及技术开发作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创始人总额

１０％

的技术原始股，其中：潘茂植

４．５％

、王芸

３％

、凌大新

１．５％

、王隆奇

１％

。

上述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

潘茂植

４５．００ ４．５０％

３

王芸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４

凌大新

１５．００ １．５０％

５

王隆奇

１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经台州市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王隆奇将其持有的

１％

股权转让给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对价为

１０

万元。 同时，该决议同意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给予潘茂植、王芸及凌大新

１％

的技术经营股，其中：潘茂植

０．５％

、王芸

０．３％

、凌大新

０．２％

。

本次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

潘茂植

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３

王芸

３３．００ ３．３０％

４

凌大新

１７．００ １．７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经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

2000

年

6

月，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改制为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将其持有的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转让给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对价为

１

，

６２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

潘茂植

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３

王芸

３３．００ ３．３０％

４

凌大新

１７．００ １．７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变更名称并增资至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经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椒江玻璃（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将名称变更为台州市椒江方远夜视

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同时，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

，

５００

万元，其中：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增资

２７０

万元，潘茂植

以货币方式增资

１３０

万元，王芸以货币方式增资

６６

万元，凌大新以货币方式增资

３４

万元。

根据台州合一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台合会事（

２００２

）验资第

０３２

号），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椒江玻璃

（集团）反光材料有限公司已收到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潘茂植、王芸及凌大新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５００

万元，其中：浙

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新增

２７０

万元，潘茂植新增

１３０

万元，王芸新增

６６

万元，凌大新新增

３４

万元。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０．００ ７８．００％

２

潘茂植

１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３

王芸

９９．００ ６．６０％

４

凌大新

５１．００ ３．４０％

合计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增资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经台州市椒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台州市椒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从

１

，

５００

万

元增加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增资

２１０

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２２０

万元；潘茂植以货币方式增资

２０

万元；王芸以货币方式增资

３３

万元；凌大新以货币方式增资

１７

万元。

根据台州安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台安会验（

２００２

）第

１３８

号），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台州市椒江方

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已收到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潘茂植、王芸及凌大新以货币及未分配利润方式缴纳的新增实收资本合计

５００

万元，其中：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

２１０

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２２０

万元；潘茂植以货币方式缴纳

２０

万元；王芸以

货币方式缴纳

３３

万元；凌大新以货币方式缴纳

１７

万元。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潘茂植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王芸

１３２．００ ６．６０％

４

凌大新

６８．００ ３．４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名称变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台州市椒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浙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９

、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经夜视丽股东会决议，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5

（

2002

年

9

月，浙江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 ）将其持有的夜视丽

５％

股权转让给潘茂植，转让对价为

１

，

０４４

，

２５０

元；将其持有的夜视丽

３．４％

股权转让给王芸，转让对价为

７１０

，

０９０

元；

将其持有的夜视丽

１．６％

股权转让给凌大新，转让对价为

３３４

，

１６０

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

潘茂植

３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３

王芸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凌大新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经夜视丽股东会决议，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

2003

年

9

月，方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其持有的夜视丽

７０％

股权转让给台州润方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对价为

１

，

４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台州润方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

潘茂植

３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３

王芸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凌大新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增资至

５

，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经夜视丽股东会决议，夜视丽注册资本从

２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

，

１００

万元，其中：台州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

（

2009

年

7

月，

台州润方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台州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

１

，

４７０

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７００

万元；潘茂植以货币方

式缴纳

３１５

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１５０

万元；王芸以货币方式缴纳

２１０

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１００

万元；凌大新以货币方式缴纳

１０５

万

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５０

万元。

根据台州合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台合会验（

２０１１

）第

７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夜视

丽已收到台州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潘茂植、王芸及凌大新以货币及未分配利润方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３

，

１００

万元，其中：台州方远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

１

，

４７０

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７００

万元；潘茂植以货币方式缴纳

３１５

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１５０

万元；

王芸以货币方式缴纳

２１０

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１００

万元；凌大新以货币方式缴纳

１０５

万元，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５０

万元。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台州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５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

潘茂植

７６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３

王芸

５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凌大新

２５５．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５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经夜视丽股东会决议，浙江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

（

2011

年

4

月，台州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浙江方远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将其持有的

３％

股权转让给池森宇，转让对价为

１

，

９２６

，

４８５．３８

元；将其持有的

１．５％

股权转让给葛骁逸，转让对价为

９６３

，

２４２．６９

元；将其持有的

１％

股权转让给蒋保平，转让对价为

６４２

，

１６１．７９

万元；潘茂植将其持有的

４．５％

股权转让给潘欢，转让对价为

２２９．５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原因及定价情况如下：

序号 出让方 受让方

每元出资额对应的转让价格

（元）

转让原因

１

方远集团

池森宇

１．２５９１

池森宇系夜视丽董事

／

副总经理王芸之子，本次股权转

让系为优化夜视丽股权结构，提高管理层经营积极性

２

葛骁逸

１．２５９１

葛骁逸系夜视丽

２０１１

年引进的高级管理人员葛群力

之子，本次股权转让系为优化夜视丽股权结构，提高管

理层经营积极性

３

蒋保平

１．２５９１

蒋保平系夜视丽

２０１１

年引进的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股

权转让系为优化夜视丽股权结构， 提高管理层经营积

极性

４

潘茂植 潘 欢

１．００

潘欢系潘茂植之子，本次股权转让系家庭内部财产分

配

本次股权转让中池森宇、葛骁逸、蒋保平受让股份系依据夜视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净资产

７４

，

２１６

，

１７９．４０

元扣除

２０１１

年度股利分

配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每元出资额对应的净资产

１．２５９１

元确定。 潘茂植与潘欢之间的股权转让系家庭内部财产分配，故每元出资额对应定

价为

１

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１

浙江方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２８９．５０ ６４．５０％

２

潘茂植

５３５．５０ １０．５０％

３

王芸

５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

凌大新

２５５．００ ５．００％

５

潘欢

２２９．５０ ４．５０％

６

池森宇

１５３．００ ３．００％

７

葛骁逸

７６．５０ １．５０％

８

蒋保平

５１．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股权结构与实际控制人

标的公司追溯至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陈方春直接持有标的公司控股股东方远集团

４６．６１％

股权，系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夜视丽历史上的股东浙江水晶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

浙江水晶厂系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浙江水晶厂改制为浙江水晶电子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浙江水晶电子有

限公司变更名称为“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浙江水晶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改制为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

预案签署日，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所有资产均已被处置亦未实际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根据浙江省企业档案管理

中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出具的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基本情况》，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年检审核结果均为“已受理

正在审查”状态。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与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股权关系。

本公司前身星星光电及本公司自设立以来未持有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何股权。

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持有星星光电

４２％

股权，具体如下：

１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星星光电设立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星星光电，法定代表人为叶仙玉，注册资本为

１

，

２０１

万

元，其中：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６９６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５８％

；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实物方式出资

５０５

万元，持股比

例为

４２％

。

根据台州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天验字［

２００２

］第

４７１

号），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星星

光电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１

，

２０１

万元，其中：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６９６

万元，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经台州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的机器设备出资，该设备评估值为

５２２．８１８

万元，全体股东确认的价值为

５４０．１１４

万元，其中以

５０５

万元

作为出资，其余

３５．１１４

万元作为星星光电对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应付款项。

星星光电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６９６．００ ５８％

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５．００ ４２％

合计

１

，

２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出星星光电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经星星光电股东会决议，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的星星光电

４２％

股权全部转让给星星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对价为

１

，

３５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浙江水晶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星星光电或本公司任何股权。

三、交易标的的主要业务情况

夜视丽是专业从事反光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多种等级、规格的反光织物、反光膜。

反光材料是一种运用光学原理，经光源照射能将光线高亮度逆向回归反射到光源附近的复合材料，反光材料的反光功能是通过材料表

面植入的具有高折射率的玻璃微珠或微棱镜而实现的。 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中，通过灯光的照射，反光材料会产生醒目的视觉效果，因而被广

泛应用于对安全防护有特殊要求的领域。 随着国家在道路设施、交通设备、个人安全防护多个领域强制使用反光材料政策的实施，公民安全

意识的增强以及行业内产品日益升级，反光材料应用领域不断的扩大。

夜视丽主要产品基本履盖了反光材料的主要应用领域，如下所示：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应用领域

反光织物

化纤反光布 典型产品典型逆反射系数值大于

５００

，

２５

次

６０℃

洗涤 反光背心、休闲运动服等

ＴＣ

反光布

典型产品典型逆反射系数值大于

５００

，

５０

次

９０℃

洗涤、

５０

次干洗、

５０

次工业洗涤

职业安全服、工装等

弹力反光布 典型产品典型逆反射系数值大于

５００

，

２５

次

６０℃

洗涤 休闲运动服等

阻燃反光布

典型产品典型逆反射系数值大于

５００

，

５０

次

９０℃

洗涤、

３０

次干洗、

３０

次工业洗涤

职业安全服、消防服、工装等

反光热贴 典型产品典型逆反射系数值大于

５００

，

２５

次

６０℃

洗涤 运动休闲服、雨衣等

反光膜 典型产品典型逆反射系数值大于

６００

，抗老化十年级 道路标志标牌、警示牌、广告牌等

夜视丽自设立以来，一直视自主创新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立身之本，历年相继成功研发并向市场推出

ＴＣ

反光布、阻燃反光布、高强级反

光膜、微棱镜反光膜等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具有较强的产品盈利能力。 夜视丽现已掌握反光织物涂覆、植珠等关键工艺，产品逆反射系数、耐

洗性、阻燃性等指标不断突破，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因而在反光织物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在反光膜领域，夜视丽“高强级反光膜产业

化”、“微棱镜反光膜”均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微棱镜反光膜”同时被列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夜视丽作为一家高

新技术企业，目前建有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拥有

１２

项专利技术和多项具备产业化条件的新产品、新技术储备，为企业未来成长提供了可

靠的保证。 凭借技术优势，夜视丽反光材料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市场声誉，在国内拓展了一大批经营状况稳定、合作关系牢固的优质客户，同时

部分产品获得艾利·丹尼森等国际知名企业认可，进入其供应链，为未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户基础。

四、交易标的的主要财务数据

夜视丽最近两年一期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如下（以下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６５

，

４２５

，

８５２．６０ ５７

，

２２２

，

３８８．６３ ５８

，

９２２

，

９９８．１８

非流动资产

４３

，

７８３

，

１３４．５２ ４３

，

５６２

，

１８１．２２ ４１

，

１２２

，

５６５．６５

资产合计

１０９

，

２０８

，

９８７．１２ １００

，

７８４

，

５６９．８５ １００

，

０４５

，

５６３．８３

流动负债

２２

，

４８７

，

３４６．４９ ２１

，

４６２

，

８２６．９４ ２３

，

３００

，

０８３．７５

负债合计

２２

，

４８７

，

３４６．４９ ２１

，

４６２

，

８２６．９４ ２３

，

３００

，

０８３．７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６

，

７２１

，

６４０．６３ ７９

，

３２１

，

７４２．９１ ７６

，

７４５

，

４８０．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０

，

８３８

，

９３０．２５ ７３

，

５８８

，

５９１．６３ ７１

，

２２５

，

０１３．４７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４

，

９７７

，

６２８．０５ １２２

，

００７

，

０３７．５６ １２５

，

７１７

，

４７２．６２

营业利润

２０

，

５２８

，

８１７．０３ ２３

，

１５４

，

２２１．２３ ２５

，

０７２

，

６２９．３７

利润总额

２０

，

４０１

，

５９４．７８ ２６

，

１５３

，

４６３．９４ ２６

，

２２６

，

６２１．４６

净利润

１７

，

３９９

，

８９７．７２ ２２

，

５７６

，

２６２．８３ ２２

，

２６４

，

６２４．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１７

，

２６４

，

０５１．００ ２０

，

１６９

，

２６９．７０ ２０

，

７５０

，

８７４．２６

五、下属企业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除持有台州方远

８０％

股权外，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一）台州方远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台州方远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仙居县安洲街道西三路

主要办公地点：仙居县安洲街道西三路

法定代表人：潘茂植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９０２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逆向反光材料及其制品、安全制服、阻燃材料、多层复合材料、高折射玻璃微珠制造；技术进

出口、货物进出口。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二）台州方远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台州方远设立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夜视丽、浙江竺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潘茂植、施美飞及王芸共同出资设立台州方远。 根据各方签署的《台州方远反光材

料有限公司章程》，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夜视丽出资

３００

万元，浙江竺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元，潘茂植出资

２００

万元，

施美飞出资

２００

万元，王芸出资

１００

万元。

根据仙居安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安洲验字（

２００３

）

１６０

号），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台州方

远已收到全体股东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夜视丽缴纳

３００

万元，浙江竺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缴纳

２００

万元，潘

茂植缴纳

２００

万元，施美飞缴纳

２００

万元，王芸缴纳

１００

万元。

台州方远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１

浙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

浙江竺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潘茂植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

施美飞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

王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经台州方远股东会决议，施美飞将其持有的台州方远

２０％

股权转让给夜视丽，转让对价为

２

，

５５９

，

４５２．００

元；潘茂植将其持

有的台州方远

５％

股权转让给凌大新，转让对价为

５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１

浙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

浙江竺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

潘茂植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４

王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

凌大新

５０．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股权转让并增资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潘茂植、凌大新及王芸分别将其持有的

１５０

万元出资、

５０

万元出资及

１００

万元出资，按出资额转让给夜视丽。 此外，经台州

方远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夜视丽以货币方式增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浙江竺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

方式增资

４００

万元。

根据仙居安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安洲验字（

２０１１

）

９５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台州方远

已收到夜视丽和浙江竺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夜视丽缴纳

１

，

６００

万元，浙江竺梅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缴纳

４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１

浙江方远夜视丽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浙江竺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和定价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和定价

根据夜视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标的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１０

，

９２０．９０

万元，负债为

２

，

２４８．７３

万元，净

资产为

８

，

６７２．１６

万元。 评估机构对于夜视丽的股东全部权益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了预评估，并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

果作为评估结论。 采用收益法评估，预估值约为

２６

，

５９５

万元，经由交易各方确认，夜视丽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分配利润中

１

，

５００

万元归

夜视丽原股东所有，本次交易定价将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扣减上述

１

，

５００

万元分红后的价值范围内确定，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最终定价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二）交易标的评估方法

根据现行资产评估准则及有关规定，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有资产基础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由于国内极少有类似的股权交易案例，同时在市场上也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位在资产规模及结构、经营范围及盈利水平等方面类似的

可比上市公司，故本次评估不宜用市场法。

夜视丽在延续现有的业务内容和范围的情况下，未来收益能够合理预测，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也能合理估算，结

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夜视丽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在采用上

述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对形成的各种初步评估结论依据实际状况进行充分、全面分析，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后，确

定其中一个评估结果作为评估对象的评估结论。

１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方法。 它是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委托评估的分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选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各分项资产的价值并累

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

各分项资产评估价值

－∑

各分项负债评估价值

２

、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结合本次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采用股权自

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确定股权现金流评估值，并分析评估对象非经营性资产、溢余资产的价值，确定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具体公式

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股权现金流评估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三）本次预估的基本假设

１

、本次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括利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２

、本次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３

、本次预估以被评估单位维持现状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即被评估单位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用，不考

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变而变更规划和使用方式。

４

、本次预估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为前提。

５

、本次预估以宏观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治、政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或其变

化能明确预期；国家货币金融政策基本保持不变，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或其变化能明确预期；国家税收政策、税种及税率等无

重大变化，或其变化能明确预期。

６

、本次预估以企业经营环境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即企业主要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

变；企业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人为障碍。

（四）收益模型及参数的选取原则

结合本次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确定企业自由现金流价值，并分析评估对象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的价

值，确定评估对象的整体价值，并扣除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确定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价值

－

付息债务

企业整体价值

＝

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

＋

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１

、收益期与预测期的确定

本次预估假设公司的存续期间为永续期，那么收益期为无限期。 采用分段法对公司的收益进行预测，即将公司未来收益分为明确的预测

期间的收益和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收益，其中对于明确的预测期的确定综合考虑了行业产品的周期性和企业自身发展的周期性。

２

、收益额—现金流的确定

本次预估中预期收益口径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

＝

息前税后利润

＋

折旧及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增加额

息前税后利润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管理费用

－

营业费用

－

财务费用（除利息支出外）

－

资产减值损失

＋

营业外收入

－

营业

外支出

－

所得税

３

、折现率的确定

企业自由现金流评估值对应的是企业所有者的权益价值和债权人的权益价值，对应的折现率是企业资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ＷＡＣＣ

）。

债务资本成本

Ｋｄ

采用现时的平均利率水平，权数采用企业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资本结构计算取得。

权益资本成本

Ｋｅ

按国际通常使用的

ＣＡＰＭ

模型求取，计算公式如下：

Ｋｅ＝Ｒｆ＋Ｂｅｔａ×ＥＲＰ＋Ｒｃ

式中：

Ｋｅ

—权益资本成本

Ｒｆ

—目前的无风险报酬率

Ｂｅｔａ

—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ＥＲＰ

—市场风险溢价

Ｒｃ

—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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